
公告日期109年10月14日至10月2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09 偵 2088 偽造文書 新北市專勤隊 鄭○英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09 偵 2088 偽造文書 新北市專勤隊 吳○海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孝 109 偵緝 189 傷害 蘇澳分局 吳○銓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偵 776 詐欺 玉里分局 徐○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776 詐欺 玉里分局 賴○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259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憲兵 游○涵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09 偵 3036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09 偵 3324 竊盜 新城分局 金○強 起訴

明 109 偵 3829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張○岳 起訴

明 109 偵 4003 交通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葉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 600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潘○湖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09 速偵 73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英 緩起訴處分

義 109 速偵 73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潘○槐 緩起訴處分

義 109 速偵 73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○綸 緩起訴處分

義 109 速偵 73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雅 緩起訴處分

義 109 速偵 736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偉 緩起訴處分

義 109 速偵 73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蕭○俊 緩起訴處分

義 109 速偵 73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蔡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09 速偵 73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曾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09 速偵 74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09 速偵 74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09 偵 1336 竊盜 花蓮分局 賴○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3649 竊盜 新城分局 汪○和 起訴

禮 109 速偵 72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葉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9 速偵 73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○欣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9 速偵 73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邱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9 偵 1443 營利姦淫猥褻 新城分局 零○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仁 109 偵 1874 傷害 吉安分局 黃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9 偵 413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胡○利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9 調偵 143 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陳○佑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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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 109 調偵 143 傷害 基市中正區所 李○函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9 調偵 158 傷害 花蓮市公所 陳○花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9 調偵 158 毀棄損壞 花蓮市公所 董○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8 偵 4760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李○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8 偵 4760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王○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8 偵 4760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何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1454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1968 侵占 吉安分局 邱○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3114 家庭暴力防治 新城分局 李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3347 家庭暴力防治 鳳林分局 廖○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3536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廖○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3715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陳○昆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413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9 偵緝 139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撤緩 122 過失致死

執○科簽分

(本件為檢察官簽分案

件)

陳清海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:108偵5092號)

平 109 撤緩 123 公共危險

簽○

(原移送機關:花蓮縣警

察局鳳林分局)

朝育德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:109速偵63號0

合 109 偵 1221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陳○傑 起訴

合 109 偵 1897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黃○財 起訴

合 109 偵 3285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緯 起訴

孝 109 速偵 74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人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速偵 746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美 緩起訴處分

勇 109 速偵 74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宸 緩起訴處分

勇 109 速偵 74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成 緩起訴處分

勇 109 速偵 744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陳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8 毒偵 736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警局 毛○龍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偵 1023 侵占 新城分局 賴○章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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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 109 偵緝 235 家庭暴力防治 鳳林分局 謝○惠 起訴

愛 109 偵 1656 背信 花蓮分局 彭○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057 詐欺 花蓮分局 謝○憲 起訴

愛 109 偵 2057 詐欺 花蓮分局 羅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789 詐欺 簽○ 潘○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789 詐欺 簽○ 江○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789 詐欺 簽○ 石○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789 詐欺 簽○ 張○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789 詐欺 簽○ 黃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緝 217 詐欺 楊梅分局 許○輝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撤緩偵 70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王○豪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9 撤緩 109 公共危險
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:花蓮縣警

察局鳳林分局)

孫逸文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:108速偵1389號)

精 109 偵 4008 傷害 玉里分局 吳○志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9 偵 430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養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9 偵緝 244 家庭暴力防治 新莊分局 楊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8 偵 3604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黃○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8 偵 3604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高○隆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8 偵 3604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蔡○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8 偵 3604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彭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9 撤緩 124 公共危險
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:花蓮縣警

察局鳳林分局)

楊馬文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:109速偵141號)

愛 109 偵 2964 詐欺 玉里分局 川○婷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9 偵 2964 詐欺 玉里分局 川○婷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9 偵 3345 傷害 吉安分局 林○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9 偵 2046 詐欺 吉安分局 萬○功 起訴

精 109 偵 2441 詐欺 鳳林分局 萬○功 起訴

明 109 偵 3698 偽造文書 總○科簽分 陳○奇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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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109 速偵 74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○萍 緩起訴處分

信 109 速偵 74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9 速偵 74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翔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9 速偵 75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為 緩起訴處分

潔 109 偵 4082 詐欺 臺北地院 黃○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緝 220 詐欺 大同分局 徐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9 偵 2591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王○翔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禮 109 偵 2591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謝○勳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忠 109 偵 2414 傷害 鳳林分局 吳○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9 偵緝 176 詐欺 自○ 林○鉦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9 偵 4033 侵占 花蓮縣政府 陳○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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